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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公文線上簽核推動計畫 

100/07/05 

V 0.0.0.1 

壹、 推動緣起 

一、 本府因應行政院於99年 1月25日以院授研訊字第0992460081號函頒「電

子公文節能減紙推動方案」，應於民國 101年 12月 31日前，需達成以下

目標 

(一)、 擴大實施公文電子化處理，省紙 30 % 。 

(二)、 機關實施公文線上簽核作業，達成公文全程電子化。 

二、 依據「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公務人員電子識別證管理作業要點」，將電子

憑證落實於行政應用上，以符合行政院之「節能減紙」政策要求，提昇

公文處理時效，增進行政效率，以契合本府架構及因應未來電子化政府

之各項需求。 

貳、 計畫目標、實施範圍、實施策略及重點工作項目 

一、 計畫目標： 

(一)、 預計民國 100年 12月 31日前，推動本府原使用過渡版公文管理

系統之機關（單位）全面移轉至正式版公文管理系統並使用線上

簽核作業。 

(二)、 預計民國 101年 12月 31日前，推動本府各級機關（單位）及學

校達成以下目標： 

1. 依行政院院頒「電子公文節能減紙推動方案」實施公文電子

化處理，並達減紙 30 %之目標。 

2. 機關實施公文線上簽核作業，達成公文處理全程電子化。 

二、 實施範圍： 

(一)、 實施電子收文及承辦之公文時，下列類型公文不在此限： 

1. 密件(含以上)公文。 

2. 公文來文本文及附件頁數逾 15頁者。 

3. 公文保存年限逾 10年者。 

4. 來文附件為證書或採購憑證等類文件，須以附件正本進行審核之

公文。 

5. 公文之附件為無法掃描者，如附件形式為書本、超過 A3的工程

圖、或其他無法以掃描器進行掃描之附件(如錄影帶、採樣樣本

等)等。 

6. 來文附件含照片(經掃描後可能失真)之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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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採購招標簽呈。 

8. 需分會其他尚未實施線上簽核機關之公文。 

以上實施範圍視推動狀況由本小組定期檢討修訂之，以期達成推動工

作之要求。 

(二)、 公文線上簽核推動層級： 

 

推動對象 公文線上簽核之層級 

市府一層 秘書長 

本府各一級機關（單位） 機關首長如(局（處）長或主委) 

府外各二級機關(含區公所) 機關首長或區長 

本府所屬各級學校(含幼稚園及托兒所) 校（園、所）長 
※本府公文線上簽核之決行層級於初始之階段以推動至局(處)等機關首長為止，視

推展狀況擴展至秘書長決行為止，未來亦將視推動狀況評估修訂公文線上簽核

之決行層級。 

三、 實施策略： 

(一)、 成立「推動公文線上簽核工作小組」以訂定推動機制、推動計畫、

績效指標及實施策略等，並逐步推動達成相關之目標。 

(二)、 依「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公務人員電子識別證管理作業要點」，推

動電子憑證（如自然人憑證、機關電子憑證等）於公文線上簽核

系統之應用。 

(三)、 整合資源，建立共同開發版本之相關系統，以節省系統開發與建置

之相關成本。 

(四)、 推動組織定期考核各機關執行之狀況並修正相關之實施策略。 

(五)、 驗證及實作本府公文線上簽核系統及流程運作等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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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重點工作項目 

(一)、 配合中央主管機關相關法規，訂定適合本府使用之文書、檔案及研

考等規定。 

(二)、 建立本府各機關之推動組織與推動機制(含實施計畫等)。 

(三)、 辦理「臺南市公文線上簽核系統並行驗證作業計畫」。 

為驗證及實作臺南市公文線上簽核系統及流程運作等相關事宜，辦

理公文線上簽核系統並行驗證作業計畫，以驗證系統及相關流程的

適當性及避免流程腳本或系統於上線實作時發生設計外之需修正

事項。 
(四)、 辦理公文線上簽核推動說明或觀摩研習。 

1. 於各階段推動上線前辦理相關之推動說明會。 
2. 由第二推廣階段推動成效良好之機關（單位），辦理觀摩分享推動

成功經驗，俾以促進其他階段各機關學校推動之成效。 
(五)、 辦理公文線上簽核系統建置及推動等相關事宜。 

(六)、 辦理相關資訊系統教育訓練及輔導上線。 

1. 本府各機關（單位）學校除上級機關或自行開發之公文線上簽核

系統之機關外，應優先使用本府統一開發建置之「線上簽核版公

文整合管理系統」。 
2. 建置推動輔導機制(如設置公文系統服務網站)，提供各上線機關

學校有關法令規範、作業程序及資訊技術等參考資訊，以加速推

動作業。 

(七)、 各機關單位學校執行狀況之管考(含績效指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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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推動組織 

(一)、 建立本府各機關之推動組織與推動機制： 

1、 成立推動公文線上簽核工作小組 
(1). 本府成立「推動公文線上簽核工作小組」 (以下簡稱工作小

組)，由本府秘書長或其所授權之主管擔任召集人，本府秘書

處處長及本府研考會主委擔任副召集人，本工作小組成員包

含本府文書、資訊、檔案及研考等主管業務單位之相關人員

與本府人事處、民政局、教育局、法制處及當階段各上線機

關之對口窗或執行者等，負責本府公文線上簽核之推動目標

與計畫擬訂、執行與成效檢討。 

(2). 工作小組組織架構及相關職掌如下： 

I. 推動公文線上簽核工作小組組織架構： 



 6 

II. 推動公文線上簽核工作小組其工作執掌如下： 
 

項

次 
組別 工作執掌內容 執行機關 備註 

1 召集人 

統籌、督導及協調本府各機關學

校辦理公文線上簽核相關之規範

修正及推動等事宜。 

本府秘書長  

2 副召集人 

協助召集人統籌、督導及協調本

府各機關學校辦理公文線上簽核

相關之規範修正及推動等事宜。 

本府秘書處代

處長及本府研

考會主委 

 

3 文書檔案組 

1. 統合辦理及規劃本府與所屬

各機關學校之公文線上簽核相

關之文書及檔案規範之訂定及

修正。 

2. 規劃本府與所屬各機關學校

之文線上簽核之推動期程。 

3. 配合推動期程，推動本府與所

屬各機關學校之公文線上簽核

相關之文書及檔案規範之教育

訓練。 

本府秘書處 

本府教育局 

1. 本府秘書處

訂定各機關

(單位)之文

書及歸檔相

關規範 

2. 本府教育局

訂定各級學

校之文書及

歸檔相關規

範 

3. 機關組分組

組長由許科

長叔津擔任 

4. 學校組組長

由陳專門委

員偉隆擔任 

4 資訊組 

1. 配合規劃期程，推動本府與所

屬各機關學校之公文線上簽核

資訊系統之相關教育訓練及上

線輔導。 

2. 訓練公文線上簽核資訊系統之

種子教師。 

3. 提供本府與所屬各機關學校之

公文線上簽核相關資訊技術。 

本府資訊中心 

本分組組長由

資訊中心林主

任怡壯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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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管考組 

負責本府與所屬各機關學校相關

之公文線上簽核計畫之執行現況

與考核。 

本府研考會 
本分組組長由

朱科長棟擔任 

6 
電子識別證

組 

1. 協助訂定本府及所屬機關學校

之公務人員電子識別證使用及

管理政策。 

2. 協助及協調發放本府及所屬機

關學校之公務人員電子識別

證。 

本府人事處、 

本府民政處 

1. 本府之公務

人員電子識

別證使用及

管理政策，

準用中央主

管機構已訂

立之管理規

則。 

2. 各機關之人

事單位協助

發放及管理

相關之電子

憑證 

3. 公務電子憑

證分組組長

由吳科長惠

珠擔任 

4. 自然人憑證

分組組長由

張主任惠雯

擔任 

7 法規咨詢組 協助提供相關法規訂定之諮詢。 本府法制處 

本分組組長由

朱專門委員瑞

麟擔任 

8 

各機關學校

聯繫及執行

窗口 

本府及所屬機關學校辦理相關之

公文線上簽核相關行政協調、管

考及綜合業務。 

本府各階段上

線之機關學校 

(各機關、學校

應對窗口或組

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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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工作小組每半年召開一次，並得視推動工作之需要召開臨時會，

研商並檢討推動本府各機關之公文線上簽核相關作業，重點如

下： 

(1). 公文線上簽核相關之文書、檔案等規範、作業規定之修訂。 

(2). 公文線上簽核之實施策略與措施。 

(3). 其他公文電子化相關配合之行政作為（如公文電子交換、電

子公布欄等）。 

3、 本府所屬各機關學校內部相關單位得自行檢視現行公文電子化

發展情形，針對公文線上簽核及節能減紙訂定適當之目標、相

關機制及標準作業程序；各機關學校內部之資訊單位或人員應

就資訊技術層面，提供解決策略、措施及相關諮詢服務。 
4、 為使線上簽核公文具有法律效力及不可否認性，系統的建置和流

程規劃，都必須符合電子簽章法相關規定，依據「 行政院及所

屬各機關公務人員電子識別證管理作業要點」，電子憑證分有3

類，為避免有同仁不願意以自然人憑證做為公務使用，影響公

文線上簽核推動作業，本府除兩市政中心內之機關單位所使用

之電子憑證首次製發以「電子識別憑證」方式辦理，憑證有效

期滿後以及後續各機關學校皆採用「自然人憑證」為優先考量。 



 9 

肆、 推動期程及教育訓練計畫 
(一)、 本府公文線上簽核推動為分年分階段逐步推動各級機關學校實施公

文線上簽核作業，各階段時期預計如下： 
 

推廣階段 執行期間 執行或上線機關 

系統開發及建置 99/10~99/12 研考會及資訊中心 

系統資料轉檔及前置

作業準備 
100/01~100/03/31 研考會及資訊中心 

研考會及資訊中心並

行驗證 
100/04/01~100/05/31 研考會及資訊中心 

成立工作推動小組 100/05/01~100/05/31 研考會及資訊中心 

辦理正式版公文管理

系統教育訓練及說明

會 

100/05/25~100/06/23 資訊中心及各過渡版公文系統使用單位 

開放正式版公文管理

系統試用 
100/06/13~100/06/31 資訊中心及各過渡版公文系統使用單位 

第一推廣階段 

原使用過渡版公文管

理系統之機關單位全

面移轉至正式版公文

管理系統 

100/07/01~100/12/31 

原使用過渡版公文管理系統之單位全面

移轉至正式版公文管理系統，實施紙本作

業，不實施線上簽核作業。 

研考會及資訊中心先

行實施線上簽核作業 
100/07/01起 研考會及資訊中心 

第二推廣階段 

原使用過渡版公文管

理系統之機關單位逐

步實施線上簽核作業 

100/08/01~100/12/31 

原使用過渡版公文管理系統之單位，最後

實施之機關單位於 100/12/16日前開始實

施線上簽核。 

第三推廣階段 

府外一、二級機關(含

區公所)實施線上簽核

作業 

101/01/01~101/07/31 府外一、二級機關(含區公所) 

第四推廣階段 

本府所屬各級學校(含

幼稚園及托兒所)實施

線上簽核作業 

101/08/01~101/12/31 本府所屬各級學校(含幼稚園及托兒所) 

以上推動時程依各階段推動狀況修正執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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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相關之教育訓練場次安排如下： 

1、 第一推廣階段(過渡版公文管理系統全面移轉至正式版公文管理系

統) 

(1). 移轉機關：使用本府過渡版公文管理系統之機關(單位) 

(2). 教育訓練時程規畫： 

於100/05/25~100/06/23進行教育訓練 

(3). 教育訓練課程規畫： 

序號 課程 訓練對象 梯次 

1 收發文作業 收文發文人員 2 

2. 登記桌作業 登記桌分文人員 6 

3. 承辦人作業 承辦人員 30 

4 種子師資班 種子人員 4 

5 檔案管理作業 總檔案室歸檔人員 2 

6 稽催管制作業 稽催、時效考核人員 2 

7 系統管理作業 各機關公文維護人員 1 

合計 47 梯次 

2、 第二推廣階段（原使用過渡版公文管理系統之機關單位逐步實施線

上簽核作業） 

(1). 推廣機關：原使用過渡版公文管理系統之單位 

(2). 教育訓練時程規畫： 

於100/08/01~100/12/16進行教育訓練。 

(3). 教育訓練課程規畫： 

序號 課程 訓練對象 梯次 

1 收發文作業 收文發文人員 4 

2. 登記桌作業 登記桌分文人員 10 

3. 承辦人作業 承辦人員 60 

4 主管作業 一、二級主管 8 

5 檔案管理作業 總檔案室歸檔人員 4 

6 稽催管制作業 稽催、時效考核人員 4 

7 系統管理作業 各機關公文維護人員 2 

合計 92 梯次 

 



 11 

3、 第三推廣階段（府外各一、二級機關(含區公所)實施線上簽核作業） 

(1). 推廣機關：府外各一、二級機關(含區公所) 

(2). 教育訓練時程規畫： 

於101/01/01~101/03/30進行教育訓練。 

(3). 教育訓練課程規畫： 

序號 課程 訓練對象 梯次 

1 收發文作業 收文發文人員 4 

2. 登記桌作業 登記桌分文人員 10 

3. 承辦人作業 承辦人員 60 

4 主管作業 一、二級主管 8 

5 檔案管理作業 總檔案室歸檔人員 4 

6 稽催管制作業 稽催、時效考核人員 4 

7 系統管理作業 各機關公文維護人員 2 

合計 92 梯次 

 

4、 第四推廣階段（各級學校(含幼稚園及托兒所)實施線上簽核作業） 

(1). 推廣機關：各級學校(含幼稚園及托兒所) 

(2). 教育訓練時程規畫： 

於101/08/01~101/10/30進行教育訓練。 

(3). 教育訓練課程規畫：  

序號 課程 訓練對象 梯次 

1 收發文作業 收文發文人員 4 

2. 登記桌作業 登記桌分文人員 10 

3. 承辦人作業 承辦人員 60 

4 主管作業 一、二級主管 8 

5 檔案管理作業 總檔案室歸檔人員 4 

6 稽催管制作業 稽催、時效考核人員 4 

7 系統管理作業 各機關公文維護人員 2 

合計 92 梯次 

 

(三)、 以上教育訓練所需之師資及場地由本府資訊中心統籌協調安排，相

關之教材、講義提供電子檔等公布於公文管理系統服務網（網址為

http://odprj.tainan.gov.tw/）供參訓學員下載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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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績效指標及管考 

一、 績效指標：自 102 年 1 月 1 日起實施。 

依行政院院頒「電子公文節能減紙推動方案」之績效指標，訂定本府各

機關單位學校績效指標如下： 

(一)、 減紙 30％：為簡化績效指標之統計，在此採公文線上簽核績效指

標計算。公文線上簽核績效指標＝公文線上簽核件數/(收文總數

－密件公文數＋自創簽稿數) × 100 ％。 

(二)、 節能：公文實施電子化後所節省的能源，節能績效指標＝公文採

線上簽核處理節省分散辦公機關郵資費用＋使用公文電子交換

節省郵資費用＋使用電子布告欄節省郵資費用。 

(三)、 行政效率提升：公文採行線上簽核減少公文處理時間，公文效率

提升指標 = 實施前月平均處理天數－實施後月平均處理天數。 

各機關單位學校應依上述 3項績效指標核算實際數據並定期回報研考單

位，俾便本府評估各機關學校之推行狀況。 

二、 各機關（單位）學校推動狀況之管考： 
本府各級機關（單位）學校應就各項績效指標核算實際數據並定期回報

管考單位，俾便本府追蹤稽核各機關學校之推動狀況。 

 

陸、 經費： 

一、 本府各機關學校應視機關學校公文線上簽核推動需求，編列相關預算

購置相關軟硬體設備（如伺服器、資料庫及網路頻寬等）以配合本案

公文線上簽核相關業務之實施。 

二、 「大臺南市公文整合管理系統暨線上簽核推動計畫案」建置之相關公

文系統，由本府統籌經費開發建置，並免費提供本府所屬機關學校使

用，各機關學校亦可另訂委外開發或新增修功能以更符合業務需求。 

三、 兩市政中心內之機關單位首次推動時由本府統購之掃瞄器及「電子識

別憑證」(含讀卡機)發放上述機關單位使用，有效期滿後上述各機關

單位採用自然人憑證為優先考量，並由個人自行支付。 

四、 兩市政中心內之機關單位新進或憑證遺失之同仁其使用之電子憑證以

選用「自然人憑證」為優先考量，其費用由個人自行支付。 

五、 兩市政中心內之機關單以外之其餘機關學校所需之設備及憑證等費用

請自行編列相關預算支應。 


